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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328

证券简称：中盐化工 公告编号：

2023-042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7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76,590,95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944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杰先生主持。 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0,466,367 99.0947 6,117,284 0.9041 7,300 0.001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以特别决议方式审

议《关于修订〈公

司章程〉 部分条款

的议案》

686,180 10.0749 6,117,284 89.8178 7,300 0.107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类型议案，议案全部审议通过。

2.上述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内蒙古加度律师事务所

律师：孟祥增、杨静怡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内蒙古加度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的

相关规定和贵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14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688216

证券简称：气派科技 公告编号：

2023-048

气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气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

于同意气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714

号），公司获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657万股，并于2021年6月23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聘请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创证券” ）

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华创证券对公司的持续督导期原

定至2024年12月31日止。

公司于2023年6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以简

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需

要，公司聘请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担任公司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因再次申请发

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由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完

成原保荐机构尚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 因此，自公司与海通证券签署保荐协议及持续督

导协议之日起，华创证券尚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将由海通证券承接，华创证券不再履行

相应的持续督导职责。 目前，海通证券已委派保荐代表人薛阳先生、徐扬先生（简历附后）

共同负责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

公司对华创证券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以及在持续督导过程中所做的努力

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气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14日

附件：

保荐代表人简历

薛阳先生，保荐代表人，海通证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 自2011年开始从事投资银

行业务，曾负责或参与思瑞浦（688536）IPO项目、科蓝软件（300663）IPO项目、中微公司

（688012）IPO项目、芯原股份（688521）IPO项目、晶华微（688130）IPO项目、漳泽电力

（000767）非公开发行项目、激智科技（300566）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华天酒店

（000428）非公开发行项目、安信信托（600816）非公开发行项目、双环传动（002472）非

公开发行项目，以及多家拟上市公司的尽调和辅导工作，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经验。

徐扬先生， 保荐代表人， 自2014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 曾负责或参与国立科技

（300716）IPO项目、联瑞新材（688300）IPO项目、奇德新材（300995）IPO项目、博力威

（688345）IPO项目、东莞控股（000828）配股公开发行项目，以及多家拟上市公司的尽调

和辅导工作，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经验。

嘉实致融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2023

年第二次收益分配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7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致融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致融一年定期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8661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12月2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嘉实

致融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嘉实致融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3年6月30日

截止收益分

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元）

1.0229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

元）

26,785,878.09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

位：元）

5,357,175.62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032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3年的第二次分红

注：（1）根据《嘉实致融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在符合

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季度最少分配1次，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

每份基金份额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

20%；（2）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为每份基金份额应

分配金额0.00314元，即每10份基金份额应分配金额0.0314元；（3）本次实际分红方案为每

10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0.0320元。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3年7月18日

除息日 2023年7月18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年7月19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

额净值基准日为2023年7月18日，基金份额登记过户日为2023年7月

19日，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为本基金的下一个开放

日。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

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

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次收益分配公告已经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2）因本次分红导致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

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3）如果投资者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本公司注册登记系统将其分红方式默认为现金

方式，投资者可通过查询了解本基金目前的分红设置状态。

（4）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本基金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

红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投资者可以到销售

网点或通过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敬请于2023

年7月14日、7月17日到本基金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5）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本基金有关详情：

① 嘉 实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网 站 http://www.jsfund.cn， 客 户 服 务 电 话 ：

400-600-8800。

②代销机构的名称及联系方式在基金管理人网站（www.jsfund.cn）公示，敬请投资

者留意。

嘉实致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3

年第二次收益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7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致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致享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6841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1月28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嘉实

致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致享

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3年6月30日

截止收益分

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元）

1.0234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

元）

162,868,190.55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

位：元）

32,573,638.11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047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3年的第二次分红

注：（1）根据《嘉实致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

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收益每季度最少分配1次，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每份

基金份额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20%；

（2）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为每份基金份额应分配

金额0.00466元，即每10份基金份额应分配金额0.0466元；（3）本次实际分红方案为每10份

基金份额发放红利0.0470元。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3年7月18日

除息日 2023年7月18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年7月19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

额净值基准日为2023年7月18日，基金份额登记过户日为2023年7月

19日，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为2023年7月20日。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

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

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次收益分配公告已经本基金托管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2）因本次分红导致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

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3）权益登记日当日，申请赎回及转换转出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将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申请申购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将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4）如果投资者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本公司注册登记系统将其分红方式默认为现金

方式，投资者可通过查询了解本基金目前的分红设置状态。

（5）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本基金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

红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投资者可以到销售

网点或通过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敬请于2023

年7月14日、7月17日到本基金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6）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本基金有关详情：

① 嘉 实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网 站 http://www.jsfund.cn， 客 户 服 务 电 话 ：

400-600-8800。

②代销机构的名称及联系方式在基金管理人网站（www.jsfund.cn）公示，敬请投资

者留意。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正文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材股

份”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

创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3〕1151号文同意

注册。《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

网站 （中证网， 网址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和证

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

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1.00元

发行股数

本次向社会公众发行9,000.00万股， 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0%；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本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价格 78.99元/股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

员、 员工参与战略配

售情况

不适用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参

与战略配售情况

保荐人中信证券另类投资子公司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证投资” ）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跟投数量为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2.00%，即180.00万股，获配金额为142,182,000.00元。 中

证投资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24个月

发行前每股收益

1.23元（按照2022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0.98元（按照2022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盈率

80.34倍（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2022年度经审计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

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3.74倍（按每股发行价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7.20元（按照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除

以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21.11元（按照本次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除以发行后总股

本计算，其中，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按照2022年12月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计

算）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询价对象以及已开立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账户并开通科创板交易的境内自然人、 法人等科创板市

场投资者，但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禁止参与者除

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 710,910.00万元

发行费用（不含税） 20,148.13万元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马兴杰 联系电话 010-62457705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10-60833699

发行人：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7月14日

苏州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苏州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规

划”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２

，

２０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注册（证监许

可〔

２０２３

〕

１０２５

号）。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苏州规划”，股票代

码为“

３０１５０５

”。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

２６．３５

元

／

股，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２００．００

万股，全

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

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

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

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４４０．０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２０．００％

。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战略

配售由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组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为

１１３．８５１９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１７５１％

。 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３２６．１４８１

万股回拨至网下

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５８．１４８１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７４．６９％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５２８．００

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５．３１％

。 根据《苏

州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６６０．５９９６２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

数倍，即

４１７．２５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４０．８９８１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５４．６９％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９４５．２５

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５．３１％

。 回拨后

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３３６９５３１１％

，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２７９．０７６０１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

（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

款情况，以及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

次战略配售、 网上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

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

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主承销

商）母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长江证券创新投资（湖北）

有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４４０．０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２０．００％

。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战略

配售由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组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为

１１３．８５１９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１７５１％

。 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３２６．１４８１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

行。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４

日（

Ｔ－４

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

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根据发行人与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最

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１

中交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１

，

１３８

，

５１９ ２９

，

９９９

，

９７５．６５ １２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９

，

３３３

，

４４１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４５

，

９３６

，

１７０．３５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１９

，

０５９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３

，

１３７

，

２０４．６５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１

，

４０８

，

９８１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００

，

６２６

，

６４９．３５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１

，

１４５

，

８９０

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４％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

量的

５．２１％

。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

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１９

，

０５９

股，

包销金额为

３

，

１３７

，

２０４．６５

元。 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

量占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０．５４％

。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Ｔ＋４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

金、战略配售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

保荐及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

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明细如下：

１

、保荐及承销费用：保荐费为

１８８．６８

万元，承销费为

５

，

２１７．３０

万元；；

２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１

，

３８０．００

万元；

３

、律师费用：

６８０．００

万元；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５２．８３

万元；

５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１５４．９１

万元。

注：上述各项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合计数与各分

项数值之和尾数存在微小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发行手续

费中包含本次发行的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

金净额，税率为

０．０２５％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

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

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５４１

、

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５４２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苏州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４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深圳市智信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智信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智信精

密”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 1,333.34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2023〕1171 号）。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或“华泰

联合证券” ）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 “智信精密” ， 股票代码为

“301512”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

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式，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

股。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为1,333.34 万股，发行价格为 39.66 元 / 股。本次发行中网上发

行股份数量为 1,333.3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9.9970%，

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位 500 股的余股 400 股由保荐人

（主承销商）包销。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3 年 7 月 12 日

（T+2 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

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

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3,129,338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20,709,545.0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03,662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8,077,234.92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

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

销股份的数量为 204,062 股（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

为 203,662 股， 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元 500 股的余股为

400 股，两者合计为 204,062 股），包销金额为 8,093,098.92 元。

保荐人 （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1.5305%。

2023 年 7 月 14 日（T+4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

资金与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

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合计为 7,302.64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发行费用 金额（万元）

1、承销及保荐费用 4,716.98

2、审计及验资费用 1,360.00

3、律师费用 740.57

4、本次发行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458.49

5、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26.60

注：本次发行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各项费用根据发

行结果可能会有所调整；合计数与各数值直接相加之和若在尾

数上存在差异，系由于四舍五入造成。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

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755-81902090

联系邮箱：htlhecm@htsc.com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5999 号基金大厦 27、28

层华泰联合证券

发行人：深圳市智信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 7 月 14日


